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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坦程物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变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

责任。 

 

一、变更基本情况 

（一）变更主体 

√第一大股东变更       √控股股东变更  

√实际控制人变更       □一致行动人变更  

 

（二）变更方式 

湖州南浔泰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表决权委托，使得

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发生变更，由李功章变更为湖州南浔泰康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不存在新增的一致行动人。 

 

湖州南浔泰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表决权委托，使得

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由李功章变更为温佳泽，不存在新增的一致行动人。 

 

二、变更后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一）合伙企业 

企业名称 湖州南浔泰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类型 有限合伙 

住所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年丰路 1388号 5

层 5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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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缴出资 100,000,000 

成立日期 2018年 6月 22 日 

主营业务 
实业投资、项目投资、股权投资及投资管

理。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 

实际控制人名称 温佳泽 

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依据 

南浔泽林为南浔泰康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并持

有南浔泰康 1.00%的合伙份额。根据《南浔泰

康合伙协议》的约定，执行事务合伙人南浔泽

林获得各合伙人授权，可独立决定南浔泰康的

投资及相关业务、收益分配和亏损分担的实

施、南浔泰康资产的取得、管理、维持和处分

等。根据南浔泰康全体合伙人签署的《一致行

动协议》，各方在合伙企业合伙人会议或者其

他决定企业重大事项的情形中保持的一致行

动，各方若不能就一致行动达成统一意见时，

应以南浔泽林的意见为准，其他各方应无条件

服从南浔泽林的意见，确保一致行动。因此，

南浔泽林能够实际控制南浔泰康。 

  温佳泽持有南浔泽林 90%的股权，并担任南

浔泽林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温佳泽为南浔泽

林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因此，温佳泽为

南浔泰康的实际控制人。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 

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是 

2022年 10月 28日，南浔泰康召开

了合伙人会议，全体合伙人一致通

过决议，以 0.20 元/股的价格购买

李功章、无锡泽来投资中心（有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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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李亮、严涛持有坦程物联的

99.9945%股份。 

 

（二）自然人 

姓名 温佳泽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2014 年 7月至 2018年 4月，任京东方光科技

有限公司高级营销经理；2016 年 5月至 2022

年 11 月，任安徽辰泓达智能科技产业有限公

司财务负责人；2016年 11月至今，任芜湖致

远通贸易有限公司监事；2017 年 3 月至今，

任安徽普优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监事；2018 年

4 月至 2018 年 9 月，任北京京东方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高级资源开发经理；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9 月，任兰州新区金鑫垚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2018 年 6月至今，

任湖州南浔泽林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2019 年 4 月至今，任太原斯泰森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9 年 5

月至今，任天津莱振特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兼经理； 2022年 7月至今，任安徽宇宸瑞企

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芜湖致远通贸易有限公司：设备贸易。 

安徽普优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回流焊设备、太

阳能设备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南浔泽林：实业投资、项目投资及投资管理。

太原斯泰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加固型计算

机及外部设备、加固电子仪器设备、自主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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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信息处理平台等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

售。 

天津莱振特科技有限公司：加固计算机、工业

用嵌入式计算机等软硬件产品的研发、生产、

销售和服务。 

安徽宇宸瑞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企业管

理咨询。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芜湖致远通贸易有限公司：安徽省芜湖市长

江大桥综合经济开发区标准厂房 6号二层。 

安徽普优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安徽省芜湖市

长江大桥综合经济开发区高安街道佛山路 1

号辰泓达产业园 4楼。 

南浔泽林：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年丰

路 1388 号 5层 501-29。 

太原斯泰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山西综改示

范区太原学府园区亚日街 4号 2栋 201房

间。 

天津莱振特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华苑产业区

物华道 8号 A628。 

安徽宇宸瑞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安徽省

芜湖市三山经济开发区高安街道佛山路 1号

辰泓达产业园 5楼。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芜湖致远通贸易有限公司：温佳泽

持股 50%。 

南浔泽林：温佳泽持股 90%。 

太原斯泰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温

佳泽直接持股 0.0666%，通过南浔泰

康间接持股 99.9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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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莱振特科技有限公司：温佳泽

通过太原斯泰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间接持股 100%。 

安徽宇宸瑞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温佳泽持股 90%。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否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 

 

三、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原因及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1、变更原因 

2022年 12月 5日，收购人南浔泰康与李功章、无锡泽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李

亮、严涛签署了《李功章、无锡泽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李亮、严涛与湖州南浔泰

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无锡坦程物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南

浔泰康受让李功章、无锡泽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李亮、严涛持有的坦程物联股份

合计 18,099,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9.9945%。本次收购完成后，南浔泰康将直接持

有公司股份 18,099,600 股，持股比例为 99.9978%。同日，交易双方签署了《表决权委

托协议》，李功章、无锡泽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李亮、严涛将所持坦程物联 18,099,000

股所对应的全部股东权利不可撤销地委托给南浔泰康行使。 

2、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1）本次收购完成后，坦程物联将进一步规范、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提升

整体经营效率、提高公司盈利能力。收购人将严格遵循《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损害其他股东利益。 

（2）收购人在取得坦程物联的控制权后，将利用自身资源积极推进坦程物联的业

务发展，改善坦程物联的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提升坦程物联的核心竞争力。 

（3）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继续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对坦程物联实施规范化管理，合法合规的行使股东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继续保

持坦程物联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和业务方面的独立性。 

综上，本次收购预计将对坦程物联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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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事项 

（一）信息披露事项 

本次变更是否构成收购 是 

若构成，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2月 6日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

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

的《收购报告书》等文件。 

本次变更是否触发权益变动 是 

若触发，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2月 6日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

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

的《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文件。 

 

（二）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本次变更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批准部门 不适用 

批准程序 不适用 

批准程序进展 不适用 

 

（三）限售情况 

本次收购完成后，南浔泰康将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温佳泽将成为实

际控制人。南浔泰康与温佳泽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在本次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得转

让（收购方所持有公司股份在收购方之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让，

不受前述限制）。公司将督促收购方及时办理股票限售。 

 

（四）其他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公司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变更事项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

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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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湖州南浔泰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温佳泽身份证复印件； 

（三）《湖州南浔泰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会议决议》； 

（四）《李功章、无锡泽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李亮、严涛与湖州南浔泰康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无锡坦程物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表决

权委托协议》《证券质押合同》； 

（五）《湖州南浔泰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六）《无锡坦程物联网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 

（七）《无锡坦程物联网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八）《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无锡坦程物联网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财务

顾问报告》； 

（九）《江苏神阙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坦程物联网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法律意

见 书》； 

（十）《北京市中策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坦程物联网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法律

意见书》。 

 

 

 

 

 

 无锡坦程物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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